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37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蔡岳良　　住○○市○○區○○路00號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韓椿有限公司等間遷讓房屋強制執

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得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為之；

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

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

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

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

交還土地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及公證法第13條

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另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租用或借

用房屋，約定期間並應於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之法律行為，

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公證書執行

之，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依該公證書聲

請逕行強制執行，應合於公證書之約定內容，且無待審認即

可確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18號民事裁

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門牌號碼為「臺南市○○

區○○路○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遷出，固據提

出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欣佩公證人之112年度南院民公欣

字第3號公證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公證書），惟系

爭公證書所公證之如附表所示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乃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係自民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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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又系爭公證書約定逕受強

制執行者之本旨為「承租人依契約所載給付租金、違約金，

及於期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出租人依契約所載返

還押租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

而本件聲請人係主張相對人未給付租金而終止租約，故主張

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有其提出之存證信函等件影本在卷可

參。然參諸首開說明，聲請人於租賃期間即116年12月31日

屆滿前，以相對人未給付租金為由主張終止租約，即與系爭

公證書約明得為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未符，故本件強制執行聲

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憲銘

附表：房屋租賃契約

出租人（甲方） 蔡岳良

承租人（乙方） 韓椿有限公司

連帶保證人（丙方） 許政毅

租賃物標示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

段00號，使用範圍：全部。

租賃期間 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租金支付期及方式 租金每月給付1次，並於每月1日前

支付。

押租金或保證金 新臺幣72,000元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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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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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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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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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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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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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37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蔡岳良　　住○○市○○區○○路00號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韓椿有限公司等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得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為之；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及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另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租用或借用房屋，約定期間並應於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之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公證書執行之，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依該公證書聲請逕行強制執行，應合於公證書之約定內容，且無待審認即可確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遷出，固據提出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欣佩公證人之112年度南院民公欣字第3號公證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公證書），惟系爭公證書所公證之如附表所示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乃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係自民國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又系爭公證書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之本旨為「承租人依契約所載給付租金、違約金，及於期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出租人依契約所載返還押租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而本件聲請人係主張相對人未給付租金而終止租約，故主張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有其提出之存證信函等件影本在卷可參。然參諸首開說明，聲請人於租賃期間即116年12月31日屆滿前，以相對人未給付租金為由主張終止租約，即與系爭公證書約明得為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未符，故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憲銘


附表：房屋租賃契約
		出租人（甲方）

		蔡岳良



		承租人（乙方）

		韓椿有限公司



		連帶保證人（丙方）

		許政毅



		租賃物標示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號，使用範圍：全部。



		租賃期間

		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租金支付期及方式

		租金每月給付1次，並於每月1日前支付。



		押租金或保證金

		新臺幣72,000元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37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蔡岳良　　住○○市○○區○○路00號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韓椿有限公司等間遷讓房屋強制執
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得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為之；
    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
    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
    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
    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
    交還土地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及公證法第13條
    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另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租用或借
    用房屋，約定期間並應於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之法律行為，
    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公證書執行
    之，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依該公證書聲
    請逕行強制執行，應合於公證書之約定內容，且無待審認即
    可確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18號民事裁
    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
    ○○路○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遷出，固據提出本
    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欣佩公證人之112年度南院民公欣字第3
    號公證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公證書），惟系爭公證
    書所公證之如附表所示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乃約定
    相對人向聲請人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係自民國112年1月
    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又系爭公證書約定逕受強制執行
    者之本旨為「承租人依契約所載給付租金、違約金，及於期
    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出租人依契約所載返還押租
    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而本件
    聲請人係主張相對人未給付租金而終止租約，故主張提前終
    止系爭租約，有其提出之存證信函等件影本在卷可參。然參
    諸首開說明，聲請人於租賃期間即116年12月31日屆滿前，
    以相對人未給付租金為由主張終止租約，即與系爭公證書約
    明得為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未符，故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於法未
    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憲銘

附表：房屋租賃契約
出租人（甲方） 蔡岳良 承租人（乙方） 韓椿有限公司 連帶保證人（丙方） 許政毅 租賃物標示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號，使用範圍：全部。 租賃期間 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租金支付期及方式 租金每月給付1次，並於每月1日前支付。 押租金或保證金 新臺幣72,000元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37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蔡岳良　　住○○市○○區○○路00號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韓椿有限公司等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得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為之；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及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另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租用或借用房屋，約定期間並應於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之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公證書執行之，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依該公證書聲請逕行強制執行，應合於公證書之約定內容，且無待審認即可確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遷出，固據提出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欣佩公證人之112年度南院民公欣字第3號公證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公證書），惟系爭公證書所公證之如附表所示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乃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係自民國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又系爭公證書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之本旨為「承租人依契約所載給付租金、違約金，及於期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出租人依契約所載返還押租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而本件聲請人係主張相對人未給付租金而終止租約，故主張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有其提出之存證信函等件影本在卷可參。然參諸首開說明，聲請人於租賃期間即116年12月31日屆滿前，以相對人未給付租金為由主張終止租約，即與系爭公證書約明得為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未符，故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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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房屋租賃契約
		出租人（甲方）

		蔡岳良



		承租人（乙方）

		韓椿有限公司



		連帶保證人（丙方）

		許政毅



		租賃物標示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號，使用範圍：全部。



		租賃期間

		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租金支付期及方式

		租金每月給付1次，並於每月1日前支付。



		押租金或保證金

		新臺幣72,000元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37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蔡岳良　　住○○市○○區○○路00號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韓椿有限公司等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得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為之；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及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另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租用或借用房屋，約定期間並應於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之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公證書執行之，公證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依該公證書聲請逕行強制執行，應合於公證書之約定內容，且無待審認即可確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自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遷出，固據提出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欣佩公證人之112年度南院民公欣字第3號公證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公證書），惟系爭公證書所公證之如附表所示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乃約定相對人向聲請人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係自民國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又系爭公證書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之本旨為「承租人依契約所載給付租金、違約金，及於期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出租人依契約所載返還押租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而本件聲請人係主張相對人未給付租金而終止租約，故主張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有其提出之存證信函等件影本在卷可參。然參諸首開說明，聲請人於租賃期間即116年12月31日屆滿前，以相對人未給付租金為由主張終止租約，即與系爭公證書約明得為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未符，故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憲銘

附表：房屋租賃契約
出租人（甲方） 蔡岳良 承租人（乙方） 韓椿有限公司 連帶保證人（丙方） 許政毅 租賃物標示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號，使用範圍：全部。 租賃期間 112年1月3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租金支付期及方式 租金每月給付1次，並於每月1日前支付。 押租金或保證金 新臺幣72,000元整 



